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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法的进化过程中，对过去的规则、已制定的规定

进行反思，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简化优化，是

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笔者就一些具体实务问题提出个

人看法，与同仁共同探讨优化空间。

一、分税制的利弊分析

分税制从 1994年开始实行，不讨论设计者的初衷和
目的，仅从当下的效率、效益角度考虑，首选是国税、地税

的合并。

同样的国家税收（地方税也应该是国家税收的一部

分）实行两套班子，除增加领导岗位以外，多了一套手续，

多了一道环节，但多了税收吗？反而由于利益上存在冲

突，增加了内耗，加大了税收成本，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

工作量，降低了效率，从而也就减低了效益。比如，对于新

成立企业到底在国税登记还是在地税登记的规定已进行

了几次调整，没有分税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从效率和

效益的角度出发，这种分税制缺乏合理性。

分税制实质是国家、地方的收入分成问题，完全可以

从分成比例上加以明确，且现有体制中也有这种做法，如

增值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等。

二、企业所得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业务招待费的扣除规定。60%的规定形同虚设，影
响税法的严肃性。首先，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的业务招待费

都会超标，都按5‰进行纳税调整。平时按 60%做账，最终
还是按 5‰调整，徒增会计人员工作量，毫无意义。其次，
从反腐的角度，取消业务招待费也早有呼吁。最后，现实

情况中出差人员一方面享受出差补助，另一方面享受接

待费，是不合理的。

2. 房地产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房地产企业要交土
地增值税，同时要交企业所得税。从实质看这两种税的核

心是一样的：土地增值额=收入-成本（与收入相关）；企业
应税所得=收入（应纳税）-成本（可扣除）。仔细研究发现，

房地产企业这两种税的收入、成本扣除项目相差无几，只

是两种税的成本口径不同而已。土地增值税更强调收入

与该收入成本的配比。对于非房地产企业而言，则两种税

的收入和成本差异较大。

而土地增值税又是所得税的扣除项目，这样重复计

税没有必要。建议对房地产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单独考虑，

以免重复计算。

3. 企业所得税捐赠限额的计算。现在规定捐赠限额
按会计利润总额的12%扣除，避免了过去的循环计算。但
是捐赠限额的规定有悖于鼓励公益捐赠的宗旨，国家鼓

励个人、企业、社会进行公益捐赠，而税法又对此设限，是

对企业逃税的限制还是源于对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笔

者认为，只要不是直接捐赠，即通过合法的公益组织捐

赠，就应该对企业的行为予以认可和鼓励。

三、增值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增值税中旧物、旧货概念模糊。根据文件解释：旧
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

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这是一个不清晰的解释，货与物的区别是什么?是固定资
产和非固定资产的区别吗？

既然是旧物、旧货，都是使用过的东西，只要能进入

二次流通，应该都有使用价值，为什么别人用过就有价

值，自己用过就没有价值？

2. 平利返销计税的自相矛盾。按规定与销售数量挂
钩的仓储服务费，按平销返利冲减增值税进项税，同时要

计入其他业务收入。基本常识是，进项税产生于购买，销

售产生销项税，而这项规定与此相违背。同时，这样处理

还会少纳税，一方面冲减进项税，直接造成少交增值税，

间接造成少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进而少交所得税。

笔者认为此项收入产生于销售环节，应该作为销项

税处理。

袁中文（副教授）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会计二系，成都 610101）

【摘要】税法与国家、企业、个人都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要适时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才能与时

俱进，否则会影响税法的严肃性。在制定规定时，需兼顾合理性、效率性、公平性以及效益和目的。本文通过对实务中

个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与同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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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法若干规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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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委托加工环节消费税的问题。现规定委托加工后
继续加工的，其代扣代缴的消费税可以抵扣；加工后直接

出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但如果售价高于原委托加工计

税价格，则需补交差价消费税。这种规定人为造成委托加

工环节消费税计税及账务处理混乱。特别是委托加工业

务频繁发生的情况下，需要财务人员采用个别认定，一不

小心出现差错，会掉入逃税陷阱或造成国家税收减少。

建议统一规定：委托加工环节不再区分继续加工还

是直接销售，消费税都可以抵扣；或者委托加工环节不再

交纳消费税，统一在后续的销售环节交纳，可以避免加工

后售价高于原价时单独计算的复杂，也可消除逃税和少

缴税的漏洞。

消费税在委托加工环节主要由受托方纳税，但是有

特殊规定：①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纳税；②加工后售价高
于加工计税价，委托方还要补交；③委托个人加工的由受
托方交纳。从目前十四项消费税税目看，能由个人加工的

项目很少，即使有，加工量也不会太大。不如简化为全部

在销售环节交纳，与前面的讨论结论一致。

2. 白酒包装物押金处理的合理性质疑。目前白酒销
售企业收取押金并退还的账务处理如下：①收取押金，
借：银行存款；贷：其他应付款。②收取押金时计算销项税
和消费税，借：其他应付款；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应交消费税。③到期退还押金，借：其他
应付款（“押金-增值税-消费税”部分），销售费用（增值
税+消费税）；贷：银行存款。
从上述账务处理看，企业退还了押金，没有产生任何

收益，却仅因为收取押金承担了无故产生的增值税和消

费税，显然不合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啤酒包装物押金

上，押金计入出厂价，可能影响企业的纳税基础。虽然税

法初衷是为了防止企业逃税，但是不能采用这种不合理

的方式，建议采取其他的方式防范漏洞。

3. 卷烟、白酒定额税的必要性质疑。20多年来，卷烟
的比例税率几经变化，但是定额税基本没变（0.003元/
支）。20年来物价翻了几番，这个定额还有必要吗？能到达
限制消费的目的吗？只不过增加税务人员和会计人员的

计算工作量。高价烟、高价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抵制，这

种无关痛痒的定额税不如取消。

五、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 个人所得税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的设计缺
陷。现规定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超过 3倍当地年平
均工资的部分，按工作年限分摊，最大不超过 12。这样的
规定缺乏公平性。

首先，对于工作年限长的老同志，一般情况下再就业

机会少，而解除关系由于工作年限长相对补偿多，据此规

定反而要多交税。其次，工作年限与月工资纳税计算之间

缺乏配比性。再次，以3倍当地年平均工资作为扣除数，这
种合理性、公平性的依据是什么？

建议以实际工作年限或月份为分摊基数，或者以离

60岁的退休年限或月数为基数算作工资发放。但是如果
是年轻人，则需要考虑再就业情况，设定一个年龄限制。

2. 在国外偶然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平性的质疑。
个人在国外偶然所得，按所在国税法交税后，需要补交与

国内税法计算的少交差额部分；如果多交了则以后年度

抵扣。如果今后不继续产生国外收入，则多交了算白交。

这种规定明显不公平。

建议国外扣除不分国不分项合计扣除，只交按我国

计算的差额部分，此时多交了实属无奈，最关键的是对国

外纳税证明的确认。同样，企业所得税的国外收益也可按

此处理。

3. 企业承担个人所得税的简化处理。现实中经常出
现企业为个人承担全部或部分个人所得税，而个人会取

得全部或部分的税后收入。个人是否要补税，需要换算成

税前收入。这一复杂计算，对个人、企业、税务稽查部门都

是一件麻烦事。

不如法律明文规定，员工只能取得含税收入，个人所

得税由个人缴纳或单位代为缴纳，单位支付给个人税后

净额。同时进一步可以严格规定不允许企业承担的个人

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以促使企业对此税的慎重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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